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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T a i p e i  D i s t r i c t  P r o s e c u t o r s  O f f i c e  P r e s s  R e l e a s e 

發稿日期:107年7月10日 
聯絡人： 周士榆襄閱主任檢察官 
電話：（02）23146881 

 

本署偵辦三中（中視、中影、中廣）案、舊中央黨部大樓交

易案、蔡姓前立委等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背信、侵占等案

件，於今日偵查終結，茲簡要說明如下： 

壹、 偵查結果 

一、 被告馬〇九、張〇琛、汪〇清等人所為，分別涉犯證券

交易法之非常規交易、特別背信、刑法之背信等罪嫌，

均提起公訴。 

二、 被告蔡〇元、洪〇霙、洪〇行所為，分別涉犯刑法之業

務侵占、公益侵占、背信、洗錢防制法之洗錢、商業會

計法之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載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

實結果等罪嫌，均提起公訴。 

貳、簡要之起訴犯罪事實（共分 5部分) 

一、 民國 94年 12月 24日華夏公司股權交易部分（起訴犯罪

事實貳、一、部分）： 

馬〇九為藉國民黨將依廣電法規定之時限，於 94年 12

月 26日前退出媒體經營之名義，包裝掩飾實質以低價及

非常規交易方式出脫具不當取得爭議之黨產，明知當時

身為國內四大報之一之中時集團董事長余〇新因所營平

面媒體事業嚴重虧損，財務困難，並無足夠之履約資力，

竟為擴展媒體影響力，即將性質屬未來依法應歸還予國

家之準國家資產、國民黨財產之公器暨為證券交易法第

171條所規範不得以非常規方式為交易之有價證券公開

發行公司資產，於未經提報國民黨中常會或中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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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公司董事會討論下，即違反人民團體法、國民黨黨

章及證券交易法等相關規定，由其一人逕行私相授受，

指示張〇琛、汪〇清將華夏公司股權出售與其屬意之特

定交易對象余〇新，又違反中投公司、光華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等內部常規之規定，未於與余〇新商

議華夏公司股權交易價格前，先委請專家出具估價報告

作為議價基礎，即為避免遭致賤賣黨產及圖利余〇新之

質疑，自行設定新臺幣(下同)40億元之交易價格；渠等

藉由形式上交易總價金為 40億元，而實質上則為 21.5

億元之不正當交易手段，意圖將低價出售華夏公司股權

之巨大差價利益輸送予余〇新，又為掩飾以低價出售之

不法犯行，設計違反交易常規之複雜不動產處分找補機

制，並為紓解余〇新接手華夏公司後之資金周轉壓力，

約定置換華夏公司將原提供予光華公司之股票擔保品，

改為中廣公司與交通部涉訟中而產權具高度不確定風險

之爭議不動產，又同意保留華夏公司積欠光華公司之 13

億 5,000萬元債務，於確認中廣公司對爭議不動產具有

產權後始須清償，延長中投公司、光華公司為華夏公司

向金融機構貸款之連帶保證責任時間，再明知榮麗公司

於簽約前未就交易標的華夏公司進行完整之實地查核，

且雙方就交易條件等多項重大事項並未達成共識，竟為

趕在 94年 12月 26日廣電法所定期限前移轉華夏公司股

權以掩飾實質出脫黨產之作為，同意簽訂保留契約履行

之約款，使華夏公司收購股份合約書履行與否處於不確

定狀態，又違反交易常規，於中投公司、光華公司未實

質收受任何價款，亦未自榮麗公司取得面額 36億元擔保

本票之情形下，即將中投公司、光華公司所持有之華夏

公司股權、經營權及三中經營權全部移轉予榮麗公司。 

二、 95年 2月至 12月間中視公司股權交易部分（起訴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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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貳、二、部分）： 

馬〇九、張〇琛、汪〇清為藉於 94年 12月 26日廣電法

所訂時限前，使國民黨退出媒體經營之名義，掩飾實質

處分黨產之作為，並營造馬〇九及國民黨之正面政治形

象，為馬〇九於 2008年帶領國民黨重返執政鋪路，渠等

明知余〇新並無履約之足夠資力，且與余〇新就華夏公

司股權交易之重大交易事項、標的、條件均未有共識，

猶執意倉促與余〇新簽約，致衍生雙方於簽約後不久即

屢屢爆發重大爭議之狀況；惟馬〇九為免其甫於 94年

12月 26日對外公開達成國民黨退出媒體經營之改革成

效，於短短 1個月後即宣告落空，將斲傷其政治形象及

誠信，遂指示張〇琛、汪〇清持續與余〇新協商，勿使

交易破局；馬〇九、張〇琛、汪〇清共同意圖為余〇新

之利益，遷就余〇新之資力狀況，一再犧牲中投公司、

光華公司之利益，持續對余〇新所提交易條件妥協讓

步，使交易標的不斷變更，由三中縮至二中，再減至一

中，且於與余〇新談判期間，更意圖為國民黨之利益，

主導光華公司以 11億 1,067萬 6,635元之價格，向國民

黨購入履遭余〇新質疑，而有高度無法實現風險之債

權，使光華公司受有經營誠信及商譽之重大損害。馬〇

九更於與余〇新談判逾協商期限，致華夏公司收購股份

合約已失去效力之際，明知余〇新意欲索求中視公司股

權交易「將近 5億元之暴利」，雖不予認同，稱「這個太

荒唐了嘛」、「我覺得我們不能受人家威脅…而且動不動

就說，啊你們 2008年要選總統，所以我們就不敢怎麼

樣…」，惟另一方面卻又顧慮維持與余〇新間之「和諧」、

其與國民黨之「各種各方的評價」及其「人格形象」，而

一再指示張〇琛、汪〇清勿使交易破局，並於經汪〇清

報告華夏公司之主導權攸關舊中央黨部大樓、中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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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中廣公司股權等黨產之處分後，為營造改革形象，

轉而指示張〇琛、汪〇清，稱：「變成說你有什麼方式，

能夠讓他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就是說我還是願意給你

應該有的回饋，但是你要在其他地方跟我配合。」等語，

表達如余〇新同意配合交出華夏公司主導權，即同意給

予余〇新於中視公司股權交易之「回饋」；嗣又於張〇

琛、汪〇清與余〇新談判破裂之時，應余〇新之要求親

自介入協調，雖於 95年 3月 13日與余〇新談判前，指

示張〇琛、汪〇清如當日余〇新不接受中投公司設計之

執行方案，即主張交易回復原狀，並在汪〇清說明「天

龍八步」之操作步驟及違法風險後，向余〇新提議雙方

回復原狀，然遭余〇新以交易破局可能引發之政治效應

施壓後，馬〇九竟即態度軟化，轉變立場不再主張回復

原狀，而表示希望雙方續行協商，且雖明知依「天龍八

步」給予余〇新要求之中視公司股權差價利益，涉有違

反證券交易法之犯罪嫌疑，且知中投公司、光華公司為

有價證券公開發行公司，又向金融機關貸款、發行商業

本票及公司債之金額龐大，若同意於中視公司股權交易

案給予余〇新鉅額差價利益，除將損及中投公司、光華

公司及股東(國民黨及全體黨員)之權益外，亦將對員工、

債權人、一般投資大眾之權益及證券市場、社會金融秩

序之穩定造成影響，竟仍不願承擔華夏公司股權交易案

破局，對其可能造成之政治風險，而與張〇琛、汪〇清

共同意圖為余〇新及榮麗公司之利益，由馬〇九指示張

〇琛、汪〇清以執行「天龍八步」財務操作之方式，掩

飾以每股 6.5元之不合理低價出售中視公司股權，使榮

麗公司獲取鉅額差價利益之不法犯行，換取余〇新同意

信託華夏公司股權予中投公司指定之律師，使馬〇九、

張〇琛、汪〇清得以後續控制處分華夏公司下之中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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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廣公司股權及其他資產，使中投公司、光華公司

於出售中視公司股權為不利益之交易，遭受高達 4億

9,430萬 4,397元之重大損害。 

三、 95年 3月 24日舊中央黨部大樓及 95年 4月 27日中影

公司股權交易部分（起訴犯罪事實貳、三、部分） 

馬〇九、張〇琛、汪〇清均明知中影公司並非廣電法所

定之廣播、電視事業，不受該法第 5條第 4項所定黨政

軍退出媒體經營條款之限制，並無併同中視公司、中廣

公司股權出售之必要性，且中影公司存有前臺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撥歸經營之日產戲院應返還予國家之爭議尚未

解決，竟為儘速出脫上開具不當取得爭議之黨產，避免

遭收歸為國家資產，又認張〇發亟具政治上之影響力，

財力頗豐，企圖藉由黨產交易擴展政治影響力，即共同

意圖為張〇發及長榮集團之不法利益，及損害國民黨之

利益，由馬〇九逕行獨斷與張〇發達成以總價 43億元之

低價包裹出售舊中央黨部大樓及中影公司華夏大樓之協

議，且其中舊中央黨部大樓更係以 23億元之低價賤賣；

又為維持 94年 12月 24日以出售華夏公司股權之方式包

裹出售三中之假象，避免遭外界質疑國民黨及中投公司

仍實質操縱處分中影公司之不動產，復共同意圖為蔡〇

元所代表之買方集團之不法利益，在徵得買方集團承諾

配合處分中影公司華夏大樓後，明知買方集團就中影公

司股權所為每股 65元之出價，係嚴重低估中影公司三大

不動產之價值，且未計入影片等無形資產價值，仍違背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應忠實執行業務之義務，未為中

投公司及股東謀取最大利益，違反交易常規，未依公平

市價衡量中影公司之資產價值以評估中影公司股權之合

理價格，即以每股 65元賤價出售予買方集團，使中投公

司受有 18億 231萬 6,650元之重大損害。張〇琛、汪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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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復為達成馬〇九所指示使長榮集團以「不超過」20億

元取得華夏大樓，明知買方集團成員郭〇強並無出資之

意，而另成員莊〇均資力不足，猶執意與願配合出售華

夏大樓之郭〇強、莊〇均進行交易，且規劃亟具風險之

不動產處分利潤分享機制，又於中投公司僅收取買方集

團支付少數價款之時，即將中影公司經營權及股權移轉

予買方集團，使買方集團得以操作減資，獲取鉅額之減

資利益，並使莊〇均得以利用擔任中影公司副董事長之

職務，挪用中影公司款項，導致中影公司爆發經營權紛

爭，而不動產處分利潤分享機制亦無從實現，中投公司

亦因中影公司股權買賣契約所約定優先購買權僅規範買

方集團，效力不及於中影公司，而無從以下限價格直接

向中影公司要求買回三大不動產，而為不利益交易，且

不合營業常規；綜觀馬〇九、張〇琛、汪〇清等於中影

公司股權交易所設計之上開交易條件及內容，顯均係為

達成馬〇九與張〇發所達成包裹出售華夏大樓予長榮集

團協議之目的，非為中投公司及股東謀取利益，而欠缺

正當性、合理性，明顯逸脫一般以營利為目的之公司於

正常交易狀態下被期待應有或被容許之作為；又馬〇

九、張〇琛等人於出售舊中央黨部大樓時，亦因未依國

民黨財物出售規範之規定辦理公開標售，反逕洽特定人

張〇發，以低價賤賣舊中央黨部大樓，致國民黨至少受

有 4億 9,712萬 8,278元之差價損害，復因無法履行許諾

張〇發以 20億元取得華夏大樓之交易條件，而為張〇發

基金會扣減舊中央黨部大樓點交尾款 1億元，使國民黨

受有共計 5億 9,712萬 8,278元之重大損害。 

四、 95年 12月 22日中廣公司股權交易部分（起訴犯罪事實

貳、四、部分）： 

馬〇九、張〇琛、汪〇清等人均明知趙〇康資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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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資力承購總價高達 57億元之中廣公司股權，竟為於

華夏公司股權信託期限屆滿前，處分中廣公司股權，企

圖藉由趙〇康之配合，使渠等得以實質操縱控制中廣公

司龐大之非廣播部門資產利益，並擴展媒體影響力，竟

於未經提報國民黨中常會或中投公司董事會討論核定，

即由馬〇九逕行指示張〇琛、汪〇清排除高〇仁，與資

力不足之特定交易對象趙〇康為中廣公司股權交易，又

因趙〇康並無資力，為將中廣公司股權移轉予趙〇康，

竟意圖為趙〇康之利益，共同違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及忠實義務之職務，未為中投公司、光華公司及股東謀

取最大利益，而主導華夏公司將中廣公司股權出售予趙

〇康，並配合趙〇康之資力狀況，違反公司法及企業併

購法之規定，及中投公司、光華公司、華夏公司及中廣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等營業常規，於依法進行

中廣公司資產分割前，即逕行決定將中廣公司整體營業

之一部分廣播部門以 10億元之價格出售予趙〇康，再為

趙〇康設計有利之付款條件、非廣播部門資產掛名託管

等非常規之交易機制，且約定由趙〇康取得中廣公司

96.95%之未來盈餘利益，同時未就非廣播部門資產、收

益設立足夠之保全機制，使中投公司及光華公司為不利

益交易，承受高度之交易風險。又違反中投公司、光華

公司、華夏公司及中廣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之

規定，以配合「天龍八步」操作之非常規方式，逕行決

定中廣公司股權形式上交易總價為 57億元後，始委託衡

平公司配合該已定之交易價格，出具具有重大瑕疪之股

權交易價格合理性分析意見書。張〇琛、汪〇清又於 95

年 12月 22日，華夏公司與趙〇康簽訂中廣公司股份轉

讓契約書後，對於總價高達 57億元之中廣公司股權交

易，於中投公司僅實質於簽約後 4日收取趙〇康所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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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億元簽約金之情況下，即違反營業常規，逕將中廣公

司經營權移轉與趙〇康，並於經通傳會許可中廣公司股

權轉讓及負責人變更後，而趙〇康未再給付任何股款之

情形下，即將華夏公司所有之 96.95%中廣公司持股全數

轉讓交割與趙〇康實質掌控之好聽等公司，使趙〇康自

中廣公司獲取鉅額之盈餘利益，致使中投公司、光華公

司受有高達 15億 5,270萬 391元之盈餘損害，且趙〇康

除可持續於未來年度自中廣公司獲取可觀之盈餘利益

外，更因中投公司、光華公司無法經由非常規之不動產

掛名託管機制以特定價格買回或經通傳會許可資產分割

之方式取回非廣播部門資產，而使趙〇康坐享非廣播部

門資產之使用、收益利益，損及中投公司、光華公司之

利益，且光華公司所受讓對好聽等公司剩餘之應收股款

債權 28億 4,530萬元，迄今亦未能受償分文，而受有重

大之消極損害。 

五、 蔡姓前立委等人涉嫌背信、侵占等案件部分（起訴犯罪

事實參、部分）： 

1. 蔡○元涉嫌業務侵占阿波羅公司款項： 

蔡○元為阿波羅公司負責人，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

所有及利益，利用其進行中影公司股權交易及業務

上管理阿波羅公司資金帳戶之機會，自 96年 7月

起至 97年 1月止，以清償個人房貸、領航基金會

籌備處經費、住宅裝修費、競選立委廣告託播費及

留存個人帳戶使用等方式，將阿波羅公司出售中影

公司股權之款項共計 3,585萬 8,978元予以侵占入

己，致生損害於阿波羅公司之財產。 

2. 蔡○元、洪○霙（蔡○元立委辦公室主任及蔡○元

再婚配偶）、洪○行（洪○霙之父，阿波羅公司登

記負責人）涉嫌背信、侵占信託帳戶款項及洗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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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利用阿波羅公司為中影公司股權交易平台

之機會，藉機出售阿波羅公司名下之中影公司股份

1,100萬股予清晞公司，得款 4億餘元，即代表阿

波羅公司與自己訂立信託契約，為阿波羅公司管理

信託資產，嗣蔡○元、洪○霙、洪○行共同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所有與利益，自 98年 3月起至 102年 8

月止，將信託帳戶中共計 2億 4,247萬 3,471元挪

為己用。其中洪○行為掩飾、隱匿上開自己涉犯業

務侵占之重大犯罪所得，囑託不知情之友人兌現阿

波羅公司支票後以提領現金方式交還洪○行。又將

阿波羅公司支票、混同現金，與不知情之友人交換

支票乙張後，交付裝修業者，用以支付洪○行、洪

○霙住宅之裝修費用，以規避司法單位之查核。 

3. 蔡○元、洪○霙涉嫌違反商業會計法部分： 

蔡○元、洪○霙為掩飾上開挪用阿波羅公司款項之

情事，竟基於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意聯絡，自 96

年 7月起至 99年 3月止，未依商業會計法之規定

製作上開信託帳戶交易事項之正確會計分錄，致阿

波羅公司 96年至 99年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4. 蔡○元、洪○霙涉嫌背信及公益侵占領航基金會款

項部分： 

蔡○元自 95年 5月 8日起至 96年 7月 29日止擔

任中影公司董事長期間，向青輔會申請設立「青年

領航基金會」，嗣於 100年 2月 28日，蔡○元向台

肥公司購買建案名稱「日升月恆」房屋 2戶（37

號 11樓及 35號 11樓），蔡○元明知上揭 35號 11

樓房屋係與 37號 11樓房屋係規劃打通作私人住宅

使用並一併裝潢，非用作辦公室使用，竟與洪○霙

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及損害領航基金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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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違背其等為領航基金會處理事務之任務，謀

議先將 35號 11樓房屋借名登記於領航基金會名

下，挪用領航基金會資金支付該房屋房款 1,216萬

5,093元，及 35號 11樓、37號 11樓兩戶之裝潢

款 926萬 3,129元，共計 2,142萬 8,222元。洪○

霙於本案偵查中，雖於 106年 6月 20日以返還裝

潢款之名義將 1,272萬 801元歸還予基金會，惟尚

有遭挪用之房款及裝潢款等共計 870萬 7,421元之

基金會款項仍未歸還。 

參、所犯法條 

一、 犯罪事實貳、被告馬〇九、張〇琛、汪〇清共同涉嫌違

反證券交易法及背信部分： 

核被告馬〇九、張〇琛、汪〇清等於華夏公司、中視公

司、中影公司、中廣公司股權交易案所為，均係涉犯現

行證券交易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2款之非常規交易及同

項第 3款之特別背信罪嫌，另渠等就出售國民黨所有之

舊中央黨部大樓部分，則係涉犯 103年 6月 18日修正前

刑法第 342條第 1項之背信罪嫌；又被告馬〇九雖於名

義上非中投公司、光華公司之董事、經理人，然其行為

時為中投公司、光華公司唯一股東國民黨之黨主席，並

於華夏公司、中視公司、中影公司、中廣公司股權等交

易案中居於實際決策之地位，而指揮董事、經理人即被

告張〇琛、汪〇清執行業務，實質居於有價證券公開發

行公司董事之角色(參閱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

3250號判決)，且其所為上開犯行，既與具有價證券公

開發行公司董事、經理人身分之被告張〇琛、汪〇清間

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依刑法第 31條第 1項之

規定，亦應以共犯論。 

二、 犯罪事實叁、被告蔡〇元、洪〇霙、洪〇行等人涉嫌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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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業務侵占及洗錢等罪嫌部分： 

1. 核被告蔡〇元有關犯罪事實參、二、(一)所為，係涉

犯刑法第 336條第 2項業務侵占罪嫌。 

2. 核被告蔡○元、洪○霙、洪○行有關犯罪事實參、二、

(二)所為，係涉犯刑法第 336條第 2項業務侵占罪嫌、

103年 6月 18日修法前之刑法第 342條第 1項背信罪

嫌；又被告洪○行就掩飾、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

財物部分另涉犯 105年 12月 28日修法前之洗錢防制

法第 11條第 1項洗錢罪嫌。 

3. 核被告蔡〇元、洪〇霙有關犯罪事實參、三所為，係

違反商業會計法第 71條第4款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

記載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嫌。 

4. 核被告蔡〇元、洪〇霙有關犯罪事實參、四所為，則

係涉犯刑法第 336條第 1項公益侵占罪嫌。 

肆、量刑意見 

被告馬〇九為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學士、美國紐約

大學法學碩士、哈佛大學法學博士，曾任政治大學法律

系副教授、美國波士頓第一銀行法律顧問、國民黨中央

委員會副秘書長、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

員、法務部第 11任部長，本件犯罪行為時任百年政黨國

民黨之黨主席及臺北市市長；被告張〇琛為臺灣大學經

濟系學士、美國中密西根大學會計碩士，曾任臺灣大學

會計系兼任副教授、行政院主計處副主計長、行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員、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員、

考選部會計師檢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行政院副秘書

長、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國民黨改造委員會財務處

主任、行政院主計處第一局副局長、局長、副主計長，

本件犯罪行為時係國民黨副秘書長兼行管會主任委員及

中投公司、光華公司之董事長；被告汪〇清為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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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系學士、財政研究所碩士，曾擔任華信銀行營業部

副理、華信銀行雙和分行經理、泛亞商業銀行副總經理、

中投公司金融事業部經理、副總經理，本件犯罪行為時

係國民黨行管會義務副主任委員及中投公司總經理。 

被告 3人均學養俱豐，深諳法律、財務金融專業與

行政程序。被告馬〇九有法務部長及 8年臺北市長的豐

富行政經驗，尤其臺北市長任內辦理臺北銀行與富邦金

控合併案，曾經歷各方質疑與調查，對於併購案件之相

關規定與程序，知之甚詳，對可能存在爭議，有著全盤

深刻的瞭解。其明知國民黨於早期特殊時空背景下，持

有大量財產，且部分存有極高之爭議，被告馬〇九因緣

際會處於歷史轉折點，掌握國民黨最高權力，支配上揭

財產，理應充份利用其豐厚行政學能，發揮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將此鉅額財產依循國家法令途徑，以合法、

適當方式，兼顧國家社會最佳利益妥適處理造福國人。

詎不思此途，竟惑於權位，密室暗議，私相授受財產，

交易過程被告馬〇九亦自陳「太荒唐」，造成國民黨及國

家社會重大損失，觀其所為，莫言善良管理人，即令愚

人亦不至為之。論其動機或為搏取聲譽；或為避免具不

當取得爭議之黨產遭收歸國有；或為交結盟友，其間被

告等亦知所為涉有違法犯紀之實，仍心存僥倖，委請法

律、財會等各種專業人員，或佈置層層機巧名目與程序，

遮人耳目移轉財產；或臨訟演練避罪遁詞；或預置 6000

萬元鉅款以備訴訟，被告 3人雖機關用盡，力謀脫罪，

然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本案歷 12載，經檢察官查悉上

情，事證明確，犯行足堪認定。 

核被告等所為係犯證券交易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2

款、第 3款之罪，請參酌 3人於犯罪後猶飾詞狡辯，相

互推諉，態度不佳，暨渠等犯罪之惡性、平日生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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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行、犯罪對於國家、社會造成之影響等一切情狀，分

別依被告馬〇九、張〇琛、汪〇清之犯罪情節從重量刑，

以示警懲。另被告蔡〇元、洪〇霙、洪〇行等人涉嫌背

信、業務侵占、公益侵占及洗錢等部分，則請量處適當

之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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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Ｑ＆Ａ 

一. 三中案業經特偵組於 103年 7月 31日予以簽結，為何北

檢又分案偵辦？ 

1. 檢察機關以內部行政「簽結」之方式將案件偵結，並無

刑事訴訟法第 260條、第 303條第 4款之適用。 

2. 本署係經告發人王○富、胡○信、徐○勇、周○榮、林

○同、黃○宏及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等自 105年 8月間

起陸續告發，始行分案偵辦。 

3. 本案起訴之範圍除三中案外，尚擴及舊中央黨部大樓交

易案之事實，且本署歷經 2次搜索及向相關公司、國民

黨及事務所函調資料等偵查作為後，確實發現多項被告

3人涉案之新證據，是本案自不受前案特偵組簽結之效

力所拘束。 

二. 國民黨處分黨產，對國家社會造成何種損害？為何要進

行司法訴追？ 

1. 中投公司、光華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登記資本額分別

高達 349億 6,230萬 7,550元及 132億 2,500萬元。 

2. 中投公司、光華公司尚經由向金融機構申請借款、發行

商業本票，以及發行公司債等方式，向金融機構及社會

投資大眾籌集資金使用，迄至 94年 6月 30日，前開債

務未清償餘額，分別高達 120億 2,200萬元、68億 7,100

萬元，至 94年 12月 31日，則仍各有 96億 6,192萬元、

67億 1,900萬元之債務尚未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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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故中投公司、光華公司之財務狀況及財產處分事項除與

該等公司及股東國民黨之利益相關外，尚涉及公司員

工、債權人及一般投資大眾之權益，且中投公司、光華

公司之資本額、債務均龐大，其財務狀況之良窳及資產

處分之事項均足以影響證券市場之穩定及社會金融秩

序。 

4. 以三中案而言，中影公司名下之日產戲院、中廣公司所

接收日據時期臺灣放送協會之土地、由政府補助款項或

以徵收方式取得之不動產，均存有係國民黨不當取得之

爭議，而舊中央黨部大樓所坐落土地亦屬之，若率以處

分，將提高國家請求返還及追償之複雜性及困難度。 

三. 被告馬○九是否屬證交法 171條第 1項第 2、3款規範之

行為主體？ 

1. 為達證券交易法之立法目的，依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有

價證券之公司經理人之認定，應採實質認定標準，最高

法院著有 102年度台上字第 3250號判決足參。  

2. 被告馬○九雖於名義上非中投公司、光華公司之董事、

經理人，然其行為時為中投公司、光華公司股東國民黨

之黨主席，並於華夏公司、中視公司、中影公司、中廣

公司股權等交易案中居於實際決策之地位，而指揮董

事、經理人即被告張○琛、汪○清執行業務，實質居於

有價證券公開發行公司董事之角色。 

3. 且被告馬○九與具證券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經理人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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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被告張○琛、汪○清間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

擔，依刑法第 31條第 1項之規定，亦應以共犯論。 

四、 本案被告馬○九曾聲請移轉管轄，何以仍由本署偵辦？

本署有管轄權之依據為何？ 

被告馬○九就本案固曾於 106年 12月 13日分別向最高

檢察署及臺灣高等檢署聲請將案件移轉到其他地方檢察

署偵辦，惟最高檢察署及臺灣高等檢察署均認按刑事訴

訟法規定，被告馬○九之聲請於法無據，乃將其聲請函

轉本署依法辦理，此有最高檢察署 106年 12月 18日 106

他 3130字第 10699155021號函及臺灣高等檢察署 106年

12月 15日檢紀水 106他 1790字第 1060001311號函可

稽；又本案因被告之住所地、犯罪地均位於本署轄區，

依據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本署自有管轄權，殆無疑義，

被告馬○九雖依刑事訴訟法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以本署

偵辦本案難期公平為由聲請移轉管轄，惟其聲請尚乏具

體事證，且所述事由經核亦非屬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發

布之「審核移轉管轄案件應行注意事項」所訂應行移轉

管轄之事由，況刑事訴訟法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

於檢察官偵查中得否準用亦無明文規定，本署因認被告

馬○九所請尚屬無據，已於 107年 1月 19日以北檢泰號

107聲他 32字第 1079005940號函覆被告馬○九，故本

署偵辦本案於法有據，並無管轄權之疑義。 

五. 三中案及舊中央黨部大樓交易案總共造成國民黨及黨

營事業多少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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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積極損害部分： 

○1 三中案部分已致中投公司實際於中視公司股權交易部分

受有 4億 9,430萬 4,397元之損害、於中影公司股權交

易部分受有 18億 231萬 6,650元之損害、於中廣公司股

權交易部分受有 15億 5,270萬 391元之損害，合計積極

損害金額高達 38億 4,932萬 1,438元。 

  ○2 舊中央黨部大樓交易案部分則受有 5億 9,712萬 8,278 

元之損害。 

2.消極損害部分： 

中廣公司股權交易部分已致應收股款債權 28億 4,530萬

元無法實現之消極損害。 

 


